
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

公司 2015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

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以及

《公司章程》和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独立董事本着严

格自律、规范运作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通过对公司 2015 年度有关情况进

行认真地核查后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就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发表

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报告期内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燕京惠泉啤酒（抚州）有限公司提供的

担保授信额度 3000 万元，为控股子公司福建燕京惠泉啤酒福鼎有限公司

提供的担保授信额度 1000 万元，累计的担保授信总额度占公司 2015 年度

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3.64%。报告期内，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为

0 元。我们认为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属于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

使用的需要，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除此之外，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（不包括控股子公司的担保）、为股东

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、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％的

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、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％部分的担保。 

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：公司严格遵守《公司章程》及有关法律、法

规对担保的有关规定，没有发生违规对外担保情况；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

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、信息披露充分完整、

对外担保风险得到充分揭示。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对外担保控制制度，

规定了对担保的审批权限、风险评估、担保执行监控、披露流程，并得到

有效地执行，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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